
福田区民政局关于深圳市福田区政协会议委员
提案第 2025185 号的回复

简亦霆委员：

您好！您提出的《构建港人养老新范式 打造湾区养老新样

板》（第 2025185 号）收悉。该提案对我区优化老年人养老服务

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经认真研究，综合区卫健局、市市场

监管局福田局、市医保局福田分局办理意见，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福田区位于深圳中部核心区，南临香港、东连罗湖、西接南

山、北面龙华，面积 78.66 平方公里、占全市的 4%，下辖 10 个

街道、92 个社区。人口密度大，户籍老人多，截至 2024 年 12

月底，60 岁以上常住老人 20.34 万人，户籍老人 15.55 万人，

占全市户籍老年人口的 28.25%，全市第 1。在全市 2024 年度社

区养老服务机构评估中，5A 级机构我区机构占 1/2，4A 级我区

占 3/4。“物业+养老”“智慧养老”“社区食堂”“四级养老

服务网络”等工作先后获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央媒

报道，全市唯一获评“全国民政系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并代表

广东省赴北京参加第十五次全国民政会议。

二、提案办理情况

（一）关于“打通医疗互认，畅通支付渠道”建议

一是 2023 年以来，我区积极落实《福田区关于加快推进深

港医疗健康服务跨境衔接若干措施》，2025 年 5 月，印发《福



田区推动国际化医疗服务发展实施方案》，开展国际化医疗服务

专项行动，推动区属各公立医院在公共场所设置双语标识，使用

智能翻译设备及双语自助终端，设置国际/粤语导诊台，强化国

际化人才培养，持续提升国际化服务能力建设，提供便利化支付

服务，推进国际医院评审认证，进一步完善医疗服务跨境衔接机

制，推动深港医疗健康服务合作发展。二是根据《广东省粤港澳

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港澳药品医疗器械管理条例》，急需港澳药

械目录的动态调整由省人民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卫生健康主

管部门负责。依托辖区内重点医院，深入实施“港澳药械通”，

打通国际先进创新药械快速进入临床应用通道，目前广东省共批

准指定医疗机构 45 家，其中，深圳市 10 家，福田区 4 家，占比

40%，分别为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深圳希玛林顺潮眼科医院、深

圳新风和睦家医院、北京大学深圳医院，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更是

全国首家“港澳药械通”试点医疗机构，截至 2025 年 7 月可引

进 116 种国际药械。

（二）关于“提高社会福利的可携带性”建议

对于实现这一目标，当前面临诸多复杂挑战，其中最大的困

难是我市与香港医保政策体系在医保目录、结算方式等方面存在

较大差异。支持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深圳新

风和睦家医院、深圳紫荆口腔门诊部和深圳朱胜吉口腔门诊部纳

入“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我区共有 5 家试点医疗机构，

并已建成 35 家港式金牌家庭医生诊室，实现 10 个街道全覆盖。

（三）关于“搭建一站式共享信息平台”建议



一是依托政府官网、“幸福福田”公众号、视频号等媒介进

行全方面系统化宣传，并根据当期热点情况，针对性开展专项宣

传，同时，借助于新闻媒体和其他单位的官方宣传渠道，积极做

好养老、医疗和保险的政策、服务和收费等宣传工作。二是印制

《福田区医疗就诊指引手册》、《港澳居民福田区社康机构就诊

指引》、《港澳居民福田一册通》、《福田区长者服务指南》，

支持港澳同胞融入福田发展服务体系，帮助港澳居民更全面、深

入、便捷地了解养老、医疗和保险政策及相关信息。

（四）关于“优化养老服务供给”和“发展智慧养老”的建

议

一是鼓励社会力量兴建养老服务设施，成功引入注册地在江

苏、广州等地的优质服务企业，建成福田区街道长者服务中心（

口岸）、区颐养中心（望湖轩）等项目。多次赴北京与金融保险、

综合投资开发等涉康养类企业洽谈，成功招引央国企头部企业，

打造3家大型养老服务综合体，进一步扩大养老机构覆盖面。二

是做好港澳长者就医衔接，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作为深港合作的标

志性项目，引入了香港先进的医疗理念和管理模式，为患者提供

了国际化医疗服务。福田区三家医疗健康集团均成立深港医疗协

作中心，为港澳居民等提供分诊就诊服务，开展全科诊疗、多学

科诊疗、门诊住院一体化服务及远程医疗等多元化服务。在口岸

周边的社康机构建立国际家庭医生诊室，开展“香港医生+内地

医生”组合问诊、多语种远程诊疗协作、诊后健康随访等国际化

的健康服务，促进深港两地优质医疗卫生资源深度融合。



（五）关于“提高养老服务监管”建议

一是实施养老机构“贯标创星”专项行动，结合省级养老机

构星级评定、全市社区养老机构 A 级评定规则与要求等，研究制

定个性化的星级（A 级）培育计划，编制养老服务机构执行规范

标准汇编，新增 5 家市级 A 级养老机构，其中 5A 级占全市总量

50%、4A 级占比达 67%，省级星级评定申报数量占全市 62%。二

是创新预付式监管制度，制定《福田区养老服务机构预付式经营

活动合规建议书》（试行）发至各街道，督促规范养老机构预付

式经营活动，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借助数字人民币可追溯、可

监控的特性，通过建立“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模式，对养老

机构预收资金流向进行动态监管，设计养老服务行业个性化应用

场景，目前已推动 6 家机构完成签约。

（六）关于“拓展养老相关的保险产品”建议

一是推动辖区保险机构落地一个“保险+康养”社区养老项

目、一个居家养老文化输出载体，加速打造福田区“城心养老”

新生态，其中“社区养老项目”年均贡献保险收入增量超 5000

万元、“居家养老项目”首期规模保费 608 万。二是综合考虑我

市医保基金安全、财政承受能力及我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等因素，

对于达到退休年龄且从未参加我市基本医疗保险的长者，暂不纳

入我市医保范围，与非深圳户籍内地长者在我市参保的有关规定

保持一致。对于符合医保退休条件的港籍长者可按要求办理医保

退休，享受我市医保退休待遇。三是推动区属医院开通多元支付

渠道，实现集成支付管理功能，全面支持主流外卡（如 VISA、



MASTER）等多种支付方式，满足跨境人士就医不同支付需求。创

新社康机构与跨境商业保险融合发展模式，辖区各医疗健康集团

与大湾区医疗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构建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

接的医疗服务体系，推动 21 家社康机构纳入跨境保险机构国内

指定医疗机构目录，在全市社康率先实现跨境商业保险“一站式”

医疗费用结算与支付服务，提升港澳同胞和国际人士就医便利，

累计接诊跨境商业保险患者 201 人次。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协同推动深港跨境服务发展，致力于构

建与国际大都市中心城区相匹配的养老、医疗服务体系，为深港

长者养老、就医提供便利，推动香港长者享有与内地居民同等的

待遇，助力深港融合与大湾区建设。

感谢您对养老工作的关心支持。

福田区民政局

2025 年 9 月 25 日

（联系人：陈品宇，联系电话：15626828036）


